[bookmark: _Hlk148789831]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跨區執業服務登記申請辦法
本辦法於民國109年1月13日第29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制訂。
本辦法於民國113年2月21日第30屆第1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本辦法於民國114年5月28日第30屆第2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
1、 非本會一般會員或特別會員之律師，於本會區域內受委任處理繫屬於法院、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之法律事務，應向本會申請跨區執業。
2、 律師申請跨區執業時，應依本辦法填具本會跨區執業申請書(如附件一、二所示)、檢附及繳驗相關證明文件，並繳納跨區執業服務費，提送本會。如有積欠跨區執業服務費或其他應繳費用之情形，亦應於申請時一併繳清。
1. 首次申請或距前次申請跨區執業服務停止後(以本會收受停止跨區執業服務申請書之該當月為準)已逾一年以上者，應填具「跨區申請書(一)」及檢附申請書（一）所示相關資料以紙本或電子郵件向本會提出申請【本會址設：20041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15號10樓，或親臨臺灣基隆地方法院3樓律師休息室辦理】。
2. 距前次申請跨區執業服務停止後一年內，欲再次申請跨區執業服務者，應填具「跨區申請書(二)」及檢附申請書（二）所示相關資料以電子郵件【本會E-mail：hn86869859@gmail.com】或紙本向本會提出申請。
3、 律師依本辦法提出申請者，同意本會得為審查跨區執業資格之目的，向律師所屬地方律師公會詢問、查證相關資料。
4、 律師依第二條第2款方式提出申請者，同意本會延用前次申請時向本會所提出之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5、 律師繳納跨區執業服務費之規定：
1. 律師申請跨區執業，應預繳所申請跨區執業期間之服務費，以每月新臺幣(下同)400元計算，未滿一月者，以全月計。如未註明申請跨區執業期間，應預繳自申請跨區日起算一年之跨區服務費4800元。(繳費帳戶: 郵政劃撥戶名：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帳號：00173927，或至郵局購買匯票，抬頭為社團法人基隆律師公會)預繳費用部分於申請停止跨區時辦理退還。預繳費用期間已滿後，除已完成停止跨區申請者外，視同繼續跨區執業
，應再行預繳一年之跨區服務費。
2. 未向本會申請跨區執業或申請後未經核准而仍於本會區域內執行職務者；或有積欠應繳納之跨區服務費未繳納者，本會應催告該律師於一定期限內繳納服務費。
6、 未繳納跨區執業服務費之處理：
1. 本會催告後，仍未於催告期限內繳納者，本會對該律師課予未繳納費用十倍以下之滯納金。
2. 如未繳納費用之律師，於本會追訴費用程序進行中主動繳納積欠費用，就原課予未繳納費用十倍之滯納金，以下列方式處理：
(1)催告期限內繳清欠費：不課予滯納金。
(2)催告期限屆滿後至起訴前繳清欠費：課予未繳納費用1倍之滯納金。                
(3)起訴後至勝訴判決確定前繳清欠費：課予未繳納費用3倍之滯納金。
七、未向本會申請跨區執業而於本會區域內執行職務之律師，其跨區服務費之期間計算，以本會向轄區內法院、檢察署、司法警察機關查知之律師實際開始跨區執業時間作為計算跨區服務費之期間起始日。
八、跨區執業律師如不於本會轄區繼續執行律師職務，應填具「停止跨區執業服務申請書」(如附件三所示)以紙本掛號或電子郵件方式(倘以電子郵件提出申請書者，請另以電話與本會確認收件日)向本會申請停止跨區執業，並以本會收受停止跨區執業申請時為申請生效之時點。未向本會提出書面停止跨區執業服務之申請者，律師仍應繳納跨區執業服務費至提出停止跨區申請之日止。
九、律師與本會間因跨區執業之權利義務涉訟時，雙方合意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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